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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安徽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莲蕊路 2 号新建

年处理 15万吨农林固废炭汽肥多联产循环利用项目，项目总投资 1610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500万元。对地块内已建 1#厂房、2#厂房进行改造，并新建 3#厂

房一栋及附属设施，地块占地面积为 54164.16m2，总建筑面积为 30890.74m2。

新建炭化生产线、有机肥复配生产线。建成后主要有等 1#厂房、2#厂房、3#厂

房、办公楼、宿舍楼、门卫室、配电房等，配套建设项目废气、废水、固废无害

化处理等环保设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公用、辅助、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

形成年处理 15万吨农林固废，年产 3万吨生物炭、1万吨有机肥、年供应 35万

吨蒸汽产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于 2025年 10月 28日委托浙江环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2025 年 10月 30日），

通过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政府官网进行第一次网络公示；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5年 12月 12日~2025年 12月 25 日在黄山市黄山区人

民政府官网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并于 2025年 12月 20日（第 3版面）和 2025

年 12月 23日（第 4版面）在黄山日报上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且在项目周边的

村镇、黄山区政务等公告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公示期间未接收到公众提出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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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2025年 10月 30日），

通过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政府官网进行第一次网络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年处理 15 万吨农林固废炭汽肥多联产循环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甘棠镇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莲蕊路 2 号

建设性质：新建

总投资：16100 万元

二、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黄山市黄山区太平经济开发区，采用炭汽肥多联产技术，在工业园区内建设蒸

汽管网，年处理农林固废 15 万吨，年产蒸汽 35 万吨，供应给园区内及附近企业使用，覆盖

整个开发区及周边企业，同时年产 3万吨生物炭，1 万吨生物炭基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

期年产 20 万吨蒸汽及 1.8 万吨生物炭;二期年产 15 万吨基汽及 1.2 万吨生物炭，1 万吨生

物炭基肥。项目全部建成后，形成年处理 15 万吨农林固废、年产 35 万吨蒸汽、3 万吨生物

炭生产能力，复配 1万吨生物炭基肥能力。

三、建设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总

联系电话：15868887610

联系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甘棠镇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秧溪路 2 号 1 栋办公楼 3

楼 311 室

四、环评编制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浙江环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工

联系电话：18155924380

联系地址：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 329 号

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内容及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导则的

工作程序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为阐明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分析预测

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所造成的各类环境影响，针对不利影响提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得出环

评结论。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社会各界如想进一步了解本项目、或对本项目有上述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可在

发布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向公示指定地址（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发送信函、传

真、拨打电话等方式，发表对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及环评工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请您在发

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反映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

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提出。

七、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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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

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30 日

公示网址：https://www.hsq.gov.cn/dwzw/tztg/9305584.html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第一次（确定评价单位 7日内）选择在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政府官网上进行公

示，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政府官网为政府官方平台，信息的公示具有权威性，也是

公众所熟知的网络平台，因此，在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政府官网上公示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因此，第一次网络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要求。

第一次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0月 30日，公示网址为：

https://www.hsq.gov.cn/dwzw/tztg/93055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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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本项目 2025年 10月 30日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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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没有公众通过任何形式提出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说明公示主要内容及时限，分析是否符合《办法》要求（征求意见稿应是主要内容基本完

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5年 12月 12日在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政

府官网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公开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黄山市黄山区人

民政府官网信息的公示具有权威性，也是公众所熟知的网络平台。并同时在黄山日报上进行了

2次公示、在项目周边的村镇公告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

（1）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5年 12月 12日在黄山市黄山区人

民政府官网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年处理 15 万吨农林固废炭汽肥多联产循环利用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安徽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莲蕊路 2 号

主要建设内容：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安徽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莲蕊路 3 号新建年处理 15 万

吨农林固废炭汽肥多联产循环利用项目，项目总投资 161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00 万元。黄山聚农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莲蕊路 3 号地块进行建设，地块内已建 1#厂房、2#厂房，新建 3#

厂房一栋及附属设施，地块占地面积为 54164.16m2，总建筑面积为 30890.74m2。新建炭化生产线、有机肥

复配生产线。建成后主要有等 1#厂房、2#厂房、3#厂房、办公楼、宿舍楼、门卫室、配电房等，配套建设

项目废气、废水、固废无害化处理等环保设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公用、辅助、配套设施。项目建成

后形成年处理 15 万吨农林固废，年产 3 万吨生物炭、1 万吨有机肥、35 万吨蒸汽产能。

二、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公众查阅途径

本 项目 的环 境影 响报 告书 征求 意见 稿已 编制 完成 ， 全文 本征 求意 见稿 网络 链接 为：

https://pan.baidu.com/s/19F8BZMrNmymO2AZZrSluIQ 提取码: DTtp。有需要查阅本项目纸质版报告的公

众可与建设单位联系，联系方式见下文。

三、征求意见的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主要征求项目所在地周边的单位群体或个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见附件。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电话联系、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1）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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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胡总

联系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甘棠镇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秧溪路 2 号 1 栋办公楼 3楼 311 室

联系电话：15868887610

（2）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浙江环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工

联系电话：18155924380

电子邮箱：dt19260817@gmail.com

联系地址：黄山市屯溪区社屋前 3号（商业楼三楼：浙江环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12 日

公示网址：https://www.hsq.gov.cn/dwzw/tztg/9309515.html

本次公开内容为（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开时限为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即 2025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25 日。并同时在黄山日报上进行了 2次公示、在项目周边的村镇、区等

公告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因此，本次公开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第二次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2日，公示网址为：

https://www.hsq.gov.cn/dwzw/tztg/9309515.html，公示截图如下：

mailto:37578364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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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本项目 2025年 12月 12日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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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本项目环评公示选择在黄山日报第 3版面和第 4版面进行公示，两次公示时间分别为 2025

年 12月 20日和 2025年 12月 23日。公示照片如下：

图 3：2025年 12月 20日黄山日报第 3版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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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25年 12月 23日黄山日报第 4版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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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日报》是由中共黄山市委主管，是黄山地区最优秀的日报之一。黄山日报发行量高、

覆盖面广，在黄山地区甚至整个国内日报中都具有重要影响，也是本地公众最易于接触的报纸，

本项目环评公示选择在黄山日报上进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3 张贴

本项目选择在项目建设地及所在张家梗村、城澜村、太平经济开发区园区管委会等公告栏

分别进行张贴公示，方便周边人群观看，张贴区域选取符合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张贴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2日，具体地点及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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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项目建设地（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门口）张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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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张家梗村村委会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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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城澜村村委会宣传栏



16



17

图 8：太平经济开发区党务政务公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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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场所位于黄山市屯溪区社屋

前 3号（商业楼三楼：浙江环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资料室。公示期

间没有公众到场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众在征求意见期间没有接收到到通过任何形式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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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年处理

15万吨农林固废炭汽肥多联产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

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

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

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年处理 15万吨农林固废炭汽肥多联

产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

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黄山聚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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